
公務員赴陸程序規範
與注意事項

113年9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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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前言

⚫ 憲法第10條規定：
「人民有居住及遷徙之自由」。同法

第23條法律保留原則，仍可有條件
以法律限制之。
⚫ 除為防止妨礙他人自由、避免緊急危

難、維持社會秩序，或增進公共利益
所必要者外，不得以法律限制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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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前言

出
國
(境)

赴
陸

公務員赴陸出國(境)法律規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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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務員赴陸程序規範貳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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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公務員赴陸程序規範

01 02 03

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9條
按照公務員不同職等與類別，概分為3種類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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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9條第3項
但書人員

(簡任第10職等以下

未涉密公務員)

服務機關同意

第9條第3項
人員

內政部許可

第9條第4項
人員

審查會許可



貳、公務員赴陸程序規範

服務機關同意
簡任第10職等
及警監四階以
下公務員及警

察人員

內政部許可
簡任第11職等
及警監三階以
上/國防部國安
局及調查局未

具公務員
身分

審查會許可
1.直轄市長/2.政務人
員/3.涉及國家安全利
益或機密人員/4.涉及
國家核心關鍵技術人員
/5.以上4類退(離)職/6.

縣(市)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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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任第10職等以下人員(未涉密)─服務機關同意

⚫ 法源依據：兩岸條例第9條第3項但書授權訂定。

⚫ 規範對象：現職基層公務員

⚫ 核准權責：服務機關同意。

(無須在「公務人員赴陸許可線上申請系統」向內政部申請)

簡任第10職等及警監4階以下未涉及國家安全利
益或機密之公務員及警察人員赴大陸地區作業
要點(作業要點)

適用
法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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⚫申請時限：5個工作日前向所屬機關(構)。

適用
法令

⚫ 5個工作日前如何計算?是否含申請日、進入大
陸地區當日?

週五

工作日5申請日
最快

出發日
例假日
不計入工作日1

週六週四 週日週一 週二 週三 週四 週五

工作日2

作業要點第4點

簡任第10職等以下人員(未涉密)─申請時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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⚫例外情形：急迫情形。
⚫申請補正：內容未盡完整，限期補正。
⚫駁回申請：屆期未補正或補正不全者。
⚫實務案例：未完成補正即赴陸致受罰。

急迫情形雖不受5個工作日前申請之限制，惟赴陸仍
應事先申請。
申請人應確認申請並經核准後赴陸，避免補正未完成
即赴陸。

簡任第10職等以下人員(未涉密)─申請時限例外情形
適用
法令 作業要點第4點

10



⚫返臺通報：返臺後7個工作日內。
⚫ 通報補正：通報內容未盡完整或

有疑慮者。

上傳返臺通報表?

簡任第10職等以下人員(未涉密)─返臺通報
適用
法令 作業要點第4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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⚫應通報事項確實勾
選填寫，以利落實
返臺反映機制。

適用
法令 作業要點第4點

簡任第10職等以下人員(未涉密)─返臺通報

12

各機關得洽請法務部調查局協助處理
免付費電話:0800-007-007

或洽所轄調查處、站協處



⚫申請人赴大陸地區，不得有下列情事：
1.從事妨害國家安全或利益之活動。
2.違反兩岸條例第5條之1或第33條之1第1項規定(簽
署協議、合作行為)。
3.洩漏或交付應保守秘密之文書、圖畫、消息、物品
或資訊。
4.從事其他法令所禁止或未經許可之事項。

簡任第10職等以下人員(未涉密)─不得從事行為
適用
法令 作業要點第6點

在大陸地區受強暴、脅迫、利誘或其他手段，致有違反上述規定或相關法令之虞，
應一併於通報表載明；必要時，各機關（構）得請法務部調查局協助處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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⚫ 申請人赴大陸地區遇有急難時，應先維

護個人自身安全，並儘速聯繫服務機關

（構）及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協處。

⚫ 服務機關（構）應提供必要之協助。

簡任第10職等以下人員(未涉密)─赴陸注意事項
適用
法令 作業要點第7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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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基會24小時緊急服務專線:00-886-2-25339995



簡任第10職等以下人員(未涉密)─建立管理機制

⚫ 建立管理機制：各機關（構）辦理本要點所定事項考

量其業務性質或特殊實務需要，建立事前了解及事後

意見反映、追蹤檢討之內部管理作業規範或補充規定。

適用
法令 作業要點第8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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⚫ 申請人在大陸地區，應維護政府形象，

如有涉足不正當場所或涉嫌洩漏國家、

公務機密等情事者，服務機關（構）應

即處理，並按情節輕重予以懲處，其觸

犯刑事法律者，移送司法機關處理。

簡任第10職等以下人員(未涉密)─懲處規定
適用
法令 作業要點第9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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違規裁罰返臺後國境線上赴陸前

名冊管理 返臺通報表

系統篩濾攔阻 未經許可赴陸
未依規定通報

建構赴陸事前、事中、事後管理機制

兩岸條例第9條第3項、第４項人員—赴陸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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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9條第３項所定未具公務
員身分之人員

第9條第4項第２款未具公
務員身分之人員

特定身分人員

第9條第4項第３款、第４
款及第6款所定人員

兩岸條例第9條第3項、第４項人員—赴陸管理

公務員服務法
第２條規定之人員

公務員

特定身分人員?
公務員?

許可辦法第３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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兩岸條例第9條第3項人員─內政部許可

⚫ 法源依據：兩岸條例第9條第12項授權訂定。

⚫ 規範對象：兩岸條例第9條第3項人員。

1.未涉及國家安全、利益或機密之簡任(或相當簡任)第11

職等及警監三階以上之公務員及警察人員。

2.國安局、國防部、法務部調查局及其所屬各級機關未具

公務員身分之人員。

臺灣地區公務員及特定身分人員進入大
陸地區許可辦法(許可辦法)

適用
法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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⚫ 造具名冊

各機關（構）應將兩岸條例第9條第3項人員，

造具名冊通知移民署，並應通知當事人。

移民署已與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介接簡任(相

當簡任)第11職等以上名冊，無須報送，惟少

部分未上傳人事資料之機關仍須造冊通知。

適用
法令 許可辧法第５條

兩岸條例第9條第3項人員─造具名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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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政部111.7.26函 提醒介接應處事項
⚫ 說明資料來源：WebHR、eCPA
⚫ 簡任第11職等以上公務員:所任職務之職務列

等或職務等級跨列簡任第11職等以上者。(第3條)

⚫ 各機關應通知當事人身分，並加強宣導赴陸相
關規定。

⚫ 確認資料正確性，以維護當事人權益。

適用
法令

兩岸條例第9條第3項人員─名冊系統介接

許可辧法第５條

WebHR 維護路徑-個人資料/個人基本資料/基本資料/人事21表資料維護
查詢路徑-個人資料/個人基本資料/工具/簡任第11職等以上赴陸管制名單查詢

eCPA 查詢路徑-A1人事資料報送服務網/人事資料傳輸/11職等以上赴陸管制名單查詢

111.7.26內授移字
第1110911736號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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兩岸條例第9條第3項人員─申請時限

⚫ 申請事由：公務事由、非公務事由。
⚫ 申請時限：第7條第1項規定，應於預定進入大陸

地區當日之2個工作日前(不含送件日、例假日及
出發日)向內政部申請。

週五 週六 週日 週一 週二 週三

工作日2送件 最快出發日
例假日
不計入 工作日1

例假日
不計入

申請系統自動檢核赴陸人員身分及對應工作日

日數，未符合規定者將無法送件。

適用
法令 許可辧法第７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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⚫以網際網路方式申請
第8條第1項：
由服務機關（構）審核其事由，並
附註意見後，以網際網路方式向內
政部(移民署)申請。

適用
法令 許可辧法第８條

兩岸條例第9條第3項人員─申請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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⚫通知補正

✓文件不全，通知限期補正。
✓屆期不補正或補正不全者，駁回

其申請。
✓不能補正者，逕駁回其申請。

赴陸案件已於線上送件申請，承辦人及赴陸人員仍應

確認是否收到電郵通知許可，避免未許可即赴陸。

兩岸條例第9條第3項人員─通知補正
適用
法令 許可辧法第９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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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寄件人)niasys@immigration.gov.tw

提醒您:
進入大陸地區
應申請許可

兩岸條例第9條第3項人員─確認許可再行前往
適用
法令 許可辧法第９條

送件應填送
機關申請人
及當事人可
確實收受通
知之電子郵
件俾利掌握
進度

25

序
號

標題 內容

➢ 1 受理申請赴陸確認
通知

○○○○（機關名稱）申請○○○…進
入大陸地區，...收件號：00000000000。

➢ 2 申請赴陸補件通知 ○○○○（機關名稱）申請○○○…進
入大陸地區，尚須補正相關申請資料….。

➢ 3 申請案駁回通知 ○○○○（機關名稱）申請○○○…進
入大陸地區，因…….爰駁回申請。

➢ ４ 申請赴陸許可通知 ○○○○（機關名稱）申請○○○…進
入大陸地區，…許可。…



作業規定第12點：
申請機關（構）收到通報表後(7個工作
日內)，以網際網路方式傳送主管機關。

返臺後
7個工作日內送交

收到通報表後
7個工作日內上傳
申請系統

許可辦法第10條第1項：
赴陸人員於返臺後7個工作日內，送交
所屬機關（構）。

返臺通報送交與上傳

兩岸條例第9條第3項人員─返臺通報
適用
法令 許可辧法第10條、作業規定第12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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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涉密之簡任第11職等以上人員-未經許可欲赴陸
適用
法令

臺灣地區公務員及
特定身分人員進入
大陸地區作業規定
(作業規定)

第８點規定
未經申請許可，移民署開立
未經許可進入大陸地區通知
單提醒當事人。
建議先取消行程，俟申請許
可再行赴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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罰 則

兩岸條例第9條第3項人員─違規罰則
適用
法令 兩岸條例第91條

兩岸條例第91條第2項規定，
違反第9條第3項規定，得處2
萬元以上10萬元以下罰鍰。

28



兩岸條例第9條第3項人員─違規原因及策進作為
適用
法令 兩岸條例第9條、第91條

序號 違規赴陸原因 策進作為

１ 疏未申請 請機關加強宣導提醒

２ 初任簡任(相當簡任)第11職等公務員 請機關通知及加強宣導提醒

３ 已向服務機關申請因流程延宕未及送件 機關收到申請後可先至系統送件

４ 誤送簡任第10職等以下申請表 機關收到申請表請再次確認當事人身分

５ 於申請系統送件，未確認上傳成功 送件應確認收到送件成功之電子郵件

６ 送件後經通知補件，疏於確認許可 赴陸前應確認已收到許可之電子郵件

７ 提出申請不足2個工作日機關無法送件 請機關加強宣導應提前申請

８ 赴陸轉機未申請許可 加強宣導赴陸轉乘航空器、船舶或其他
交通工具均應申請許可

9 未申請許可卻由第3地赴陸 加強宣導由任何地方赴陸均應申請許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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兩岸條例第9條第4項人員─審查會許可

⚫ 法源依據：兩岸條例第9條第4項

⚫ 審查會許可：兩岸條例第9條第4

項所列人員，進入大陸地區應經

申請，並經內政部會同國安局、

法務部、陸委會及相關機關組成

之審查會審查許可。

內政部會同

國安局
法務部
陸委會

+
相關機關

審查會

適用
法令 兩岸條例第9條第4項、許可辦法第4條第2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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⚫ 規範對象：
兩岸條例第9條第4項所定人員
1.政務人員、直轄市長。
2. 從事涉及國家安全、利益或機密業務之人員。
3.受委託從事涉及國家安全、利益或機密公務之個
人或法人、團體、其他機構之成員。
4.前3款退離職或受委託終止未滿3年之人員。
5.縣(市)長。
6.涉及國家核心關鍵技術業務之人員(受委託、補助、
出資終止或離職未滿3年者)。

兩岸條例第9條第4項人員─規範對象
適用
法令 兩岸條例第9條第4項、許可辦法第4條第2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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兩岸條例第9條第4項人員─核列機關及期間

⚫ 核列機關：兩岸條例第9條第4項第2款至第4款及第6款所列人員，

其涉及國家安全、利益、機密或國家核心關鍵技術之認定，由（

原）服務機關、委託、補助、出資機關（構），或受委託、補助、

出資之法人、團體、其他機構依相關規定及業務性質辦理。

⚫ 管制期間增加：原服務機關、委託機關或受委託法人、團體、其

他機構得依其所涉及國家安全、利益、機密及業務性質增加之。

適用
法令 兩岸條例第9條第6項、第7項

涉及國家核心關鍵技術業務之人員應依「政府機關（構）
委託補助出資國家核心關鍵技術計畫認定辦法」核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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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 陸 委 員 會
112.5.12函

⚫ 建請參據8種

人 員 對 象 ，

檢 視 提 列 須

經 審 查 會 許

可 始 得 赴 陸

之人員
(兩岸條例第9條第4項第2
款至第4款，涉及國家安全
利益或機密人員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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⚫ 第5條 造送名冊並通知當事人。
管制期間延長時，亦同。

各機關（構）、委託、
補助、出資機關（構）

第9條第4項
名冊

移民署 當事人

造冊 通知

副知第4項第６款名冊 國科會。

兩岸條例第9條第4項人員─造具名冊
適用
法令 許可辦法、政府機關(構)委託補助出資國家核心關

鍵技術計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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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2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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兩岸條例第9條第4項第6款-國家核心關鍵技術人員
⚫ 政府機關（構）委託補助出資國家核心關鍵技術計畫認定辦法

提醒:委託、補助或出資機關核實提列管制對象

資助機關／計畫盤點 審查小組／進行審查 資助機關/列冊

1.科學技術研究發展計
畫之預計或產出研發
成果，是否涉及22項
技術項目

2.計畫經費，是否逾半
數來自政府機關(構)
之委託、補助或出資

1.邀集專家學者、產業專家及國
家核心關鍵技術主管機關代表
至少5人，組成審查小組進行
審查

2.確認計畫研發成果是否屬於22
項關鍵技術

3.通知計畫主持人或其代理人列
席說明

1.送移民署
2.通知當事人
3.通知服務機關
4.副知國科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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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
由

申請事由：擔任行政職務之政務人員、直轄市長、縣(市)長及涉
及國家安全、利益或機密業(公)務之人員及涉及國家核心關鍵技
術業務之人員，符合下列情形之一，始得申請進入大陸地區：第6條

第1項

適用
法令 許可辧法第６條

兩岸條例第9條第4項人員─申請赴陸事由

現職人員得申請赴陸事由：
1.在大陸地區有設戶籍之配偶或四親等內之親屬。(探親)
2.配偶或四親等內親屬在大陸地區罹患傷病或有其他危害生命

之虞等特殊情事需探視(探視)，或處理其死亡未滿1年之事宜(
奔喪)。

3.從事與業務相關之交流活動或會議。
4.經所屬機關(構)、法人、團體遴派或同意出席專案活動或會議。
5.轉乘經由大陸地區機場、港口之航空器、船舶或其他運輸工

具至其他國家或地區。【須特別注意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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兩岸條例第9條第4項人員─申請赴陸事由例外規定

申請事由例外規定：
涉及國家安全、利益或機密人員為中央
各機關所派駐外人員、任職國安局、國
防部、法務部調查局及其所屬各級機關(
構)人員及其他從事有關國防或機密科技
研究者，不得以第6條第1項第1款探親
事由申請赴陸。

事
由

第6條
第2項

適用
法令 許可辧法第６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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⚫ 搭船赴中國大陸港口，惟不上岸，是否須
於赴陸前申請許可或報准？

➢ 無論從中國大陸機場入境或不入境轉機，
皆屬「進入大陸地區」之行為。

➢ 赴中國大陸港口，為兩岸條例施行細則第3
條所稱「中共控制地區」，無論上岸與否，
皆屬「進入大陸地區」。

大陸委員會111.2.9函

兩岸條例第9條第4項人員─轉機、船舶均應申請

許可辧法第６條
適用
法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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兩岸條例第9條第4項人員─申請時限

⚫ 申請時限：應於預定進入大陸地區當日之7個工作日
前向主管機關申請。

適用
法令 許可辧法第７條第２項

週四

週
六

週
日

週五 週二 週三

工
作
日
7送件 最快出發日

國
定
假
日

工
作
日
1

週
日

週
六

週一週一 週五

工
作
日
2

工
作
日
3

工
作
日
4

工
作
日
5

工
作
日
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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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辦理兩岸協商、執行特種勤務或處理緊急事故
申請進入大陸地區，經主管機關同意者，不受前
2項所定申請時間之限制。

遇案時，請先與移民署承辦窗口聯繫：

聯絡電話：02-23889393

分機2634、2645

傳真電話：02-23897154

兩岸條例第9條第4項人員─申請時限例外規定
適用
法令 許可辧法第７條第３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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◆ 現職人員：由所屬中央機關(構)、直轄市、縣(市)
政府、委託、補助、出資機關(構)申請。

◆ 直轄市、縣(市)長以外之機關首長，應於送件前，
報經所屬機關之上一級機關核准。

◆ 退離職、受委託、補助、出資終止人員： 由原服
務機關(構) 、委託、補助或出資機關申請。

兩岸條例第9條第4項人員─申請機關
適用
法令 許可辧法第８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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兩岸條例第9條第4項人員─ 未經許可欲赴陸
適用
法令 臺灣地區公務員及

特定身分人員進入
大陸地區作業規定
(作業規定)

第８點規定
未經申請許可
移民署不同意出境，並
開立禁止赴陸通知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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罰 則

兩岸條例第91條第3項規定，
違反第9條第4項者，得處200
萬元以上1,000萬元以下罰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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➢當事人返臺後填報「赴陸人員返臺通報表」送申請(核列)機關上傳系統

當事人

通報內容未盡完整，得要求限期補正。在大陸地區受強暴、脅
迫、利誘或其他手段，致有違反法令之虞，應一併於通報表載
明；必要時，各機關得請法務部調查局協處【免付費專線電話
0800-007-007或洽各直轄市、縣(市)調查處(站)】

移民署

掃描上傳

通報表
紙本送交

委託、補助或
出資機關(構)

返臺後
7個工作日

申請機關收到後
7個工作日

https://niapsa.immigration.gov.tw/

返臺未通報罰則
依兩岸條例第91條第4項規定，具第

9條第4項第3款、第4款或第6款身分
者，違反第9條第5項規定，得處新
臺幣2萬元以上10萬元以下罰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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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關首長 上一級機關

直轄市長 行政院

縣（市）長 內政部

受委託人 委託機關

退離職人員
原服務機關（構）

或委託、補助或出資機關

返臺通報表送交

現職人員 所屬機關(構)

－許可辦法第10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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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向現職或最後離職之機關單一通報為原則

通報表

現職
機關

原服務
機關

相互通報
或為必要
之查報

具多重身分者之通報表送交方式

兩岸條例第9條第4項人員─審查會許可

47



兩岸條例第9條第5項規定：
第3項及第4項所列人員，返臺後應
通報。

規範對象

兩岸條例第91條第4項規定：
具有第9條第4項第3、4、6款身分(退
離職)人員，(原)服務機關或委託機關
得處2萬元以上10萬元以下罰鍰。

罰 則

返臺後應通報

現職人員：服務機關或委託機關依人事法規處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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曾任兩岸條例第9條第
4項第2款涉及國家安
全、利益或機密業務之
重要退離職人員

經原服務機關核定其仍
應於進入大陸地區前及
返臺後，向原服務機關
申報者

於依兩岸條例第9條第
7項應經審查會審查許
可之期間屆滿後

現職許可制 退離職許可制 退離職申報制

兩岸條例第9條第8項應申報人員─原服務機關同意

兩岸條例第9條第8項
適用
法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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⚫ 法源依據：兩岸條例第9條第14項授
權訂定。

⚫ 適用法令：申報辦法。
⚫ 規範內容：第9條第8項申報對象、

期間、程序及其他應遵行之事項。

適用
法令

兩岸條例第9條第8項人員─原服務機關同意

從事涉及重要國家安全利益或機密業務之退離職人
員應經審查許可期間屆滿後進入大陸地區申報辦法
(申報辦法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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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服務機關視其職務層級
及涉及重要國家安全、利
益或機密業務程度核定之

申報期間：
✓ 不得少於1年
✓ 涉及特殊、機敏國家安全情

報工作或國防事項者，申報
期間不得少於3年

核列原服務機關

申報期間

兩岸條例第9條第8項人員─申報對象及期間
適用
法令 申報辦法第3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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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申報人
於應經審查期間屆滿前1個月
，應以書面載明申報之期間
送達當事人，並造具名冊通
知內政部移民署

移 民 署

原服務機關

兩岸條例第9條第8項人員─造具名冊
適用
法令 申報辦法第4條

通知及造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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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申報人
原服務機關

返臺後7個工作日內

赴陸2個工作日前

申報程序

兩岸條例第9條第8項人員─申報程序
適用
法令 申報辦法

第6條

第5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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罰 則

兩岸條例第91條第5項規定，
違反第9條第8項申報規定，應
申報而未申報者，(原)服務機
關得處1萬元以上5萬元以下罰
鍰。

兩岸條例第9條第8項人員─違規罰則
適用
法令 申報辦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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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業要點

許可辦法

許可辦法

簡任第10職等以下

未涉密簡任11職等以
上公務員；國安局、
國防部、調查局未具
公務員人員

• 政務人員
• 直轄市長
• 涉及國家安全、利益

或機密人員
• 上開3類退離職人員
• 縣(市)長
• 涉及國家核心關鍵技

術人員(含受委託、
補助、出資終止或離
職未滿3年者)

機關核准

審查會許可

赴陸

赴陸

赴陸內政部許可

公務員及特定身分人員赴陸程序規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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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務員及特定身分人員 出國（境）
─公務員赴陸圖解

政務人員、直
轄市長、涉密
人員、縣(市)長、
關鍵技術人員

掃描上傳
通報表

赴陸系統

申請機關收到後
7個工作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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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6 條規定：
出境應經（原）服
務機關或委託機關
首長或其授權之人
核准。

1.國家機密核定人員。
2.辦理國家機密事項業
務人員。
3.前2款退離職或移交
國家機密未滿3年之人
員。

(原)服務機關核
准出境。返臺7
個工作日內，向
（原）服務機關
或委託機關通報。

參、涉密人員出境程序規範

第 36 條規定：未經核准而擅自出境或逾越核准地區者，處2
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20萬元以下罰金。 57



第2條
本法所稱國家機密，指為確保國家安全或
利益而有保密之必要，對政府機關持有或
保管之資訊，經依本法核定機密等級者。

何謂國家機密?

第4條 國家機密等級區分為
絕對機密(洩漏後造成非常重大損害)
極機密(洩漏後造成重大損害)
機密(洩漏後造成損害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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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國家安全意涵：
（一）依據《國家安全會議組織法》第2條，國家安全係指國防、外交、兩岸關係及國家重大變
故之相關事項。另據法務部解釋令，具有高度機密性或必須急速因應，而直接以維護國家之生存、
發展或免於威脅為目的，致不宜適用行政程序法所定程序規定。
（二）舉凡涉及國家安全體制之運作、國際多邊事務及衝突處理、大陸事務、國防政策、重大財
經及影響國家安全之科技研發成果、國際恐怖主義之控制、國家安全情報工作與特種勤務之策劃
與執行、攸關國家生存之環境保護、維護國家資訊安全、國際人道援助等，均屬國家安全保障之
行為。
二、情報工作範疇：
依據《國家情報工作法》第3條第1項第2款及第7條明定，情報工作係指情報機關基於職權，對
足以影響國家安全或利益之下列資訊，所進行之蒐集、研析、處理及運用－
（一）涉及國家安全或利益之大陸地區或外國資訊。
（二）涉及內亂、外患、洩漏國家機密、外諜、敵諜、跨國性犯罪或國內外恐怖份子之滲透破壞
等資訊。
（三）其他有關總體國情、國防、外交、兩岸關係、經濟、科技、社會或重大治安事務等資訊。

何謂國家安全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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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0

⚫ 申請規定-第32條
✓ 本法第26條第1項各款所定人員出境，

應於出境20日前檢具出境行程、所到國
家或地區、從事活動及會晤之人員等書
面資料，向（原）服務機關或委託機關
提出申請。

✓ 審核結果於申請人提出申請後10日內以
書面通知之。

國家機密保護法施行細則(機保法施行細則)

參、涉密人員出境程序規範



辦理或核定國家機密現職退離職或移交人員
出境作業規定(機保作業規定)

第3點規定，限制機關應繕具涉及國家機密人員

建檔名冊，函送或以資訊系統通知移民署限制出

境，並通知當事人。有異動時，並應於異動後7

日內，通知移民署及當事人。

參、涉密人員出境程序規範
-繕具建檔名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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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5點規定，經核准之涉及國家機密人員，限制

機關應於出境當日之5個工作日前，繕具核准出

境名冊，以函送或以資訊系統通知移民署建檔，

並通知當事人。

參、涉密人員出境程序規範
-繕具核准出境名冊

機保作業規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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移民署函文提醒，應注意搭乘跨日航班，
核予適當出境期間

各（原）服務機關核准涉密(退離職)人員出

境時，應注意當事人實際航班時間，如搭乘

凌晨班機或跨夜航班，需預留寬裕之出入境

查驗通關時間，核予適當出境期間。

搭乘凌晨起飛航班，因未預留通關所需時間
提前1日解管，致查驗時核准時間未到，而
出境受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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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6點規定，因情況急迫，限制機關未及依第5點規定辦

理者(出境當日5個工作日前)，應主動聯繫移民署並傳真

核准公文或文書(含名冊)，由移民署建檔，並至遲於次日

函送或以資訊系統傳送；不及建檔者，由當事人於查驗

出境時出示核准公文或文書。

參、涉密人員出境程序規範
-情況急迫之處置

機保作業規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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✓ 第8點規定，涉及國家機密人員應經核准始得出境，除

依入出國查驗及資料蒐集利用辦法辦理外，經確認核

准出境者，依一般規定查驗後，同意出境。

參、涉密人員出境程序規範 -查驗出境

機保作業規定

✓ 第9點規定，涉及國家機密人員未經限制機關核准出境者

，移民署應不同意其出境，並開立禁止出國(境)通知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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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36條：
非機關現職人員未於期限通報者，得由
原服務關或委託機關處以罰鍰。

返臺後
7個工作日內送交

２萬元以上
10萬元以下

第26條第3項：
涉密人員於返臺後7個工作日內，向(原)
服務機關或委託機關通報。

參、涉密人員出境程序規範 -返臺通報

機保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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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1點規定，限制機關應設24小時聯繫窗口，

並將負責該案人員之姓名、職稱、辦公室電

話(含分機)及行動電話，函知移民署，供遇

緊急出境案件查證之用；人員若有變動者，

應即函知移民署。

參、涉密人員出境程序規範 -建立聯繫窗口

機保作業規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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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5 條
居住臺灣地區設有戶籍國民入出國，不須申請許可。但涉及
國家安全之人員，應先經其服務機關核准，始得出國。
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入國，應向移民署申請許可。但持有我
國有效護照者，得免申請入國許可或於入國時申請入國許可。
第一項但書所定人員之範圍、核准條件、程序及其他應遵行
事項之辦法，分別由國家安全局、內政部、國防部、法務部、
海洋委員會定之。
第二項但書免申請入國許可或於入國時申請入國許可之適用
對象、條件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，由主管機關會商相關
機關定之。

68

參、涉及國家安全人員出國程序規範



第5條第1項但書：
涉 及 國 家 安 全 之
人 員 ， 應 先 經 其
服 務 機 關 核 准 ，
始得出國。

涉安人員
由服務機
關核列出
國管制及
申請解管

國安局
內政部
國防部
法務部
海委會

涉安人員
服務機關
核准出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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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涉及國家安全人員出國程序規範



入出國及移民法 涉安人員

機關核准
(依聯繫要點第4點
規定，於出國當日
之3個工作日前通
知移民署，但情況

急迫者例外)

出
國

(境)

入出國及移民法第５條及涉及國家安全人員
申請出國聯繫要點

退離職或移交涉安業務即解除管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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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涉及國家安全人員出國程序規範



管制類別
出國/赴陸

身分別 申請期限
核准/許可
權責機關

未經核准/許
可罰則

未送交返臺通報表罰
則

出
國

國家機
密保護
法第26
條

涉 密 人 員 ( 退 離 職
管制3年，得延長
之)

20日前(5個工作
日前送本署建檔)

服務機關
核准

處 2 年 以 下 有 期
徒刑、拘役或科
或併科新臺幣20
萬元以下罰金

1.現職人員依人事規定懲
處(返臺後7個工作日內)
2.非現職人員得處新臺幣2
萬元以上10萬元以下罰鍰(
返臺後7個工作日內)

出
國

入出國
及移民
法第5條

涉安人員
(管制現職人員)

7日前((3個工作
日前送本署建檔)

服務機關
核准

處新臺幣10萬元
以上50萬元以下
罰鍰

赴

陸

臺灣地
區與大
陸地區
人民關
係條例
第9條

簡任第10職等及警
監4階以下未涉國
家安全、利益或機
密

5個工作日前
服務機關
核准

依人事規定懲處
依人事規定懲處(返臺上班
一星期內)

簡任第11職等及警
監3階以上(管制現
職人員)

2個工作日前
(人事單位於赴陸

系統申請)
內政部許可

處 新 臺 幣 2 萬 元
以上10萬元以下
罰鍰

依人事規定懲處(返臺後7
個工作日內)

涉密管制赴陸人員
(退離職管制3年，
得延長之)

7個工作日前
(人事單位於赴陸

系統申請)

審 查 會 許 可 ( 內
政部會同國家安
全局、法務部、
大陸委員會及相
關機關組成審查
會)

處 新 臺 幣 200 萬
元 以 上 1,000 萬
元以下罰鍰

1.現職人員依人事規定懲
處(返臺後7個工作日內)
2.退離職人員得處新臺幣2
萬元以上10萬元以下罰鍰(
返臺後7個工作日內)

重要退離職涉密人
員 ( 退 離 職 許 可 制
屆滿後赴陸應申報
)

2個工作日前
向原服務機關申
報

未 申 報 者 處 1 萬
元 以 上 5 萬 元 以
下罰鍰

處1萬元以上5萬元以下罰
鍰(返臺後7個工作日內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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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見問題與案例肆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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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1、A君為甲機關簡任第11職等以上未涉
密人員，機關是否需列冊報移民署列管?

機關於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人事系統登錄人事

資料完成，並確認簡任第11職等以上人員名單

已有該員姓名，系統即會傳送名冊至移民署，

無須再報送名冊。

如同時為機保及兩岸涉密人員或政務人員等，

應另外核列報送名冊予移民署列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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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２、承上題，Ａ君欲經過香港或澳門轉機
至其他國家，是否需向內政部申請許可?

無需向內政部申請，惟建議至大陸委員會赴港

澳動態登錄系統登錄，並影送機關備查。

惟如同時為機保涉密人員，機關應於核准出境

後，通知移民署解管及通知當事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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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避免逾法定期間！

乙機關可於規定工作日前先至線上系統送件。

於機關審查意見之欄位備註公文流程尚未完成，

再予線上補件；如決定不予申請，亦可撤案。

Q3、Ｂ君向乙機關申請赴陸，如完成內部
審查將不及於工作日前送件，該如何處理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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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4、丙機關欲申請機關首長Ｃ君赴陸，須
上級機關同意，應如何處理？

檢附上級機關同意赴陸之簽准文件(同意函、簽、假單等)。

檢附附件申請書上具有上級機關之機關印信。

或直接由上級機關代為送件申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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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一：兼具機保法及兩岸涉密身分欲
經由大陸轉機至土耳其，未申請許可
案情說明：

◆Ｅ君原經機關核准於113年6月24日至7月6日出境，並已

將核准出境名冊函報移民署建檔；惟Ｅ君表示係向機關申

請經由大陸轉機至土耳其，機關卻未向內政部申請許可。

◆機關應依當事人申請，至移民署申請系統送件，勾選兼具機
保涉密人員身分，由移民署併案審查。

◆本案因機關疏失未協助當事人送件申請赴陸，爰當事人僅能
改搭直航土耳其航班，造成損失機票費用約６萬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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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二：申請赴陸許可，欲提前出境，
惟未事先變更行程

◆假設一 F君為簡任第11職等未涉密人員，其仍可出境，惟

提前出境日為未申請許可，涉嫌違反兩岸條例第9條第3項

規定，將依同條例第91條第2項規定查處。

◆假設二 F君為涉密人員，爰提前出境日為未申請許可，將

不予同意出境。

案情說明：

◆Ｆ君由丙機關向內政部申請赴陸許可期間為6月6日至6月

12日，欲提前於6月4日出境，惟未事先申請變更行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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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見退補件
✓請檢附最新申請表(赴陸作業規定113.5.15修正)

✓請檢附赴陸佐證文件(如邀請函)及完整之每日行程或議程表

✓參團請附旅行社行程資料,自由行請附行程表

✓現職職稱請填寫兼任行政職務之職稱全銜及職等

✓轉機(船)至其他國家,申請事由及主旨請填轉機(船)(日期應標示)

✓公假赴陸申請事由請填與業務相關活動,如參加oo研討會

✓機關首長請補上級同意函或由上級機關代為申請

✓同受其他機關管制,應附其他機關同意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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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強宣導事項伍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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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各機關（構）核實提列涉及國家安全、利益
或機密人員

１

２

３

４

５

６

７

８

國家機密保護法第26條所定出境應經核准之人員。

國家情報工作法第3條所定情報機關或視同情報機關所屬從事相關安全
情報工作之人員。

涉及國家安全或重大利益公務人員特殊查核辦法第2條附表所列職務之人員。

其他因辦理業務涉及國家安全、重要國家利益或兩岸機敏因素，經所屬機關
核定，赴大陸地區有管制必要之人員。

辦理業務涉及國家安全、利益或機密之尖端、敏感科技或學術研究，經所
屬機關核定，赴大陸地區有管制必要之人員。

受政府委託從事涉及國家安全、利益或機密公務之個人或法人、團體、機
構之相關人員。

公務人員任用法施行細則第26條之1有關涉及國家安全或國家機密之機關。

國家關鍵基礎設施涉及國家安全、利益或機密，經所屬機關核定，
赴大陸地區有管制必要之人員。 8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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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機關



陸、結語

公務員及特定身分人員管制赴陸、移民法

及機保法管制出國(境)，係基於維護國家

安全、利益、機密及關鍵技術之目的，保

障當事人赴陸及出境安全，為順利推動，

需各機關確實執行並配合辦理宣導事宜，

始能兼顧政策推行及確保受管制人員赴陸

及出國(境)之權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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